
  

  

  

河南省红十字会办公室文件
豫红办 〔2022〕11号

河南省红十字会
关于印发 《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管理及

信息发布办法 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红十字会,机关各部室、各直属单位:
为加强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建设,切实增强信息公开透

明度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
善法》等法律法规,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,参照 《全国红
十字系统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 (试行)》,经研究,制定 《河南
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管理及信息发布办法 (试行)》,现予以印
发,请遵照执行。

2022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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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管理及信息发布办法

(试行)

第一条 为加强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建设,切实增强红十字

组织公开透明度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法律法规,参照 《全国红十字系统信息公开

平台管理办法 (试行)》,结合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是省红十字会建设的信息

发布唯一官方网站,发布全省红十字工作动态信息,提供公开、

透明、高效的公共服务,拓宽交流与沟通渠道,推动河南省红十

字事 业 的 发 展。河 南 省 红 十 字 会 门 户 网 站 注 册 域 名 为

“haredcross.org”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是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在依法履行职

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,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第四条 省红十字会和地市级红十字会按照 “谁公开、谁审

查、谁负责”原则,负责相关栏目内容审核、保密审查、信息发

布和更新工作,对本级产生和公开信息的合法性、准确性、及时

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五条 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栏目主要包括:关于我

们、新闻中心、信息公开、主要工作、爱心捐助、联系我们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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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红十字系统信息公开需要进行增加调整的内容板块。

第六条 省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、各直属单位依据各自职责

负责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相关信息的采集、整理、编写,同时做

好各地市红十字会相关信息发布督导工作。办公室负责省红十字

会门户网站运营的综合协调、技术支持;组织宣传部负责舆情监

测;各部室、直属单位负责网站信息的问题监督和纠错;各级红

十字会对本级信息发布承担主体责任,发布信息应严格落实保密

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

第七条 省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、各直属单位和各地市级红

十字会对照 《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栏目信息发布责任分工一

览表》(附件),分工落实信息发布工作责任。

第八条 河南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信息发布流程:

(一)门户网站信息必须通过河南省红十字会综合应用平台

协同办公系统线上流程审核、发布。

(二)新闻类信息的审核与发布。省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、

各直属单位采编或转发的信息由部室负责人审核,转发信息注明

来源;各地市级红十字会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信息采编、审核、

管理登录账号和密码等工作,并负责审核本地区投稿的真实性和

准确性。根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,省红十字会所有信息发

布前须经分管会领导进行意识形态专项审批;各地市级红十字会

所有信息发布前须经主要负责人审核并进行意识形态专项审批。

(三)非新闻类信息的审批发布与更新。省红十字会机关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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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室、各直属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将有关信息由部门负责人审核,

报经分管会领导审定后,提交办公室安排发布。有发布时限要求

的,按照发布时限要求频率、时间节点进行更新;其他信息发生

变更的应于30日内进行更新。

第九条 省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、各直属单位要健全省红十

字会门户网站信息发布的管理工作机制,明确分工,责任到人,

将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和相关业务工作统筹考虑,

同步实施。各地市级红十字会应由一名分管会领导负责信息公开

工作。

第十条 各地市级红十字会要积极在省红十会门户网站发布

相关信息,省红十字会定期通报各地信息发布工作,适时奖惩。

第十一条 各地市红十字会可参照本办法制定落实措施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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